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

们作为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认真负责的态度，审阅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对《关于确认全资子公司扬州光洋世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实

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在执行本次增资扩股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过程中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公司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员工

持股数额有利于尽快完成增资扩股方案，从而实现公司长期稳定发展，本次增资

扩股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调整情况及其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此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扬州光洋世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

股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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